
戦 後 の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の 動 向

日 本 国 憲 法 ・裁 判 所 法 制 定 最 高 裁 判 所 設 置 家 事 審 判 法 制 定 司 法 研 修 所 設 置
民 事 訴 訟 法 改 正 （司 法 委 員 制 度 の 新 設 ） 少 年 法 制 定 検 察 審 査 会 法 制 定

新家 庭 裁 判 所 創 設 刑 事 訴 訟 法 制 定

弁 護 士 法 制 定 司 法 試 験 法 制 定第
裁 判 所 書 記 官 研 修 所 設 置

制民 事 調 停 法 制 定
法 律 扶 助 協 会 設 立

度家 庭 裁 判 所 調 査 官 制 度 発 足

１
草

家 庭 裁 判 所 調 査 官 研 修 所 設 置
創

期期

臨 時 司 法 制 度 調 査 会 設 置 行 政 事 件 訴 訟 法 制 定

理臨 時 司 法 制 度 調 査 会 ，意 見 書 提 出 日 弁 連 ，臨 時 司 法 制 度 調 査 会 意 見 書 に 反 対 決 議

念判 事 補 研 修 の 充 実 強 化
裁 判 所 調 査 官 制 度 を 地 方 裁 判 所 ま で 拡 充 執 行 官 法 制 定

的第

対

立簡 易 裁 判 所 判 事 研 修 の 充 実 強 化
簡 易 裁 判 所 の 事 物 管 轄 の 拡 張

に司 法 研 修 所 施 設 の 拡 充 整 備

２
よ

民 事 ・家 事 調 停 制 度 の 充 実 強 化
る

三 者 協 議 会 の 設 置
停

滞期

期民 事 執 行 法 制 定

簡 易 裁 判 所 の 事 物 管 轄 の 拡 張

空
第

白

を簡 易 裁 判 所 の 適 正 配 置 の 実 施
弁 護 士 任 官 制 度 の 導 入

埋民 事 保 全 法 制 定 地 方 裁 判 所 ・家 庭 裁 判 所 支 部 の 適 正 配 置 の 実 施

３
め法 曹 養 成 制 度 等 改 革 協 議 会 の 発 足

る
司 法 研 修 所 施 設 の 拡 充 整 備

改
期

革

期民 事 訴 訟 法 改 正
司 法 修 習 制 度 の 改 編
司 法 制 度 改 革 審 議 会 設 置

（注 ）事 件 数 （人 員 ）は ，高 等 裁 判 所 ，地 方 裁 判 所 及 び 簡 易 裁 判 所 の 各 第 一 審 新 受 事 件 （新 受 人 員 ）の 合 計 数 で あ る 。

（資料３）


